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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电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,是工农业生产的原动力, 随

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迅速发展,电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。在

用电的同时, 必须十分重视安全。作者根据安全用电的广泛

性、特殊性、综合性和严重性等特点, 参考有关安全用电方面

的手册和资料, 经过精心筛选, 编写了这本《如何保证安全用

电》实用读物。

根据电工实用技术丛书的特点, 我们力求使本书做到简

明扼要、通俗易懂。根据讲求实用、结合生产、安全第一、预防

为主的原则, 编写了安全用电基本知识、保持电气设备完好、

触电防护、电气设备防雷和防静电保护、电气防火和防爆、漏

电保护器和电气工作人员作业的安全措施等章节。

本书在内容取舍和安排上,考虑了不同读者的需要, 既有

理论,又联系实际, 俾使较高层次和较低层次的读者都能阅读

和应用。

在本书编写过程中,北京重型电机厂杨月来同志提供了

不少资料,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由于水平所限,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, 尚请广大读

者批评指正。

作 者

2001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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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安全用电基本知识

第一节 概  述

一、安全用电的重要性

电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,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迅速发

展, 电力系统日益扩大, 输配电网络向边远地区及农村纵深

发展,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, 因此, 供用电的安全问题就越

来越重要。

安全用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:

1. 特殊性

由于电力生产和使用的特殊性, 即发电、供电和用电是

同时进行的, 用电事故的发生会造成全厂停电, 设备损坏以

及人身伤亡, 还可能波及到电力系统, 造成大面积停电的重

大事故。

2. 广泛性

不论是工业、农业, 还是其他行业; 不论是大企业, 还

是小企业; 不论是生产领域, 还是生活领域, 都离不开电, 都

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安全用电问题。

3. 综合性

安全用电不仅与电力工业密切相关, 还与建筑、煤炭、冶

金、石油、化工、机械等行业密切相关; 再者, 安全用电工

作既有科学技术的一面, 又有组织管理的一面。安全用电是

一项系统管理工程, 造成电气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 有主



观因素, 如违章作业、误操作或缺乏电气知识等; 也有客观

因素, 如电气装置结构设计不合理, 电气元件或设备质量不

合格, 工作环境恶劣以及雷击过电压等自然外力破坏。因此,

保证安全用电的措施也必然是多方面的。

4. 严重性

电力工业的高速发展必将促进安全用电工作, 用电事故

的严重性决定了安全用电的迫切性。据劳动部门不完全统计,

我国县级以上工矿企事业单位的触电死亡人数在各类工伤事

故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 10%。就用电而言, 我国大约每用

电 1～2亿度即死亡 1人; 而美国、日本等国每用电 30～40 亿

k W·h 才死亡 1人, 我国安全用电水平之低, 令人震惊。我

国电气火灾约已超过火灾总数的 20% , 电气火灾所造成经济

损失所占比例还要更高一些。在管理方面, 尚有许多安全用

电问题亟待解决, 例如电气安全标准、规范、规程还不够完

善; 专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等。此外, 电具有看不见、摸

不着、嗅不到的特点, 人们不易直接感受它和认识它, 电磁

学的理论也比较抽象,这些都将增加电气安全培训的难度。当

然, 只要我们努力适应它的特点, 就一定能够掌握安全用电

的规律, 并做好安全用电工作。

二、安全用电基本要求

1. 贯彻“安全第一, 预防为主”的方针

为保证人身、设备 (电气设备)、系统 (电力系统) 三方

面的安全, 用电单位必须把电气安全工作放在首位, 贯彻

“安全第一, 预防为主”的方针, 加强安全用电教育和安全技

术培训, 同时还要不断地总结经验, 认真地吸取教训, 采取

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, 防止事故发生。

2. 设备的本质安全是安全用电的根本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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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用电设备处于本质安全的状态, 就是指设备在正常

运行时出现异常故障, 或操作人员出现误操作时, 设备本身

固有的条件仍然可以保证人身安全。设备的本质安全是安全

用电的最根本保证。

3. 提高电气安全管理的科学性

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,安全用电必须朝着更科学、更

实用、更系统的方向发展。在工程技术方面, 主要任务是完

善传统的安全技术方法, 研究和开发新的安全技术方法, 建

立完整的安全用电体系, 并注意开发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和电

气检测、监测技术在安全领域的应用。在管理科学方面, 主

要任务是逐步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用电水平, 逐步实现安全

用电标准化。

4. 安全用电必须思想、措施、组织三落实

电气事故统计分析表明, 事故发生的原因, 大部分是由

于不遵守安全工作规程和缺乏安全用电知识, 而且大量的用

电事故都是频繁发生的、重复性的, 并且是可以预知的。例

如: 误操作事故, 设备质量、安装、维修事故等。上述事故

只要思想重视, 采取有效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

措施落实就是要坚决贯彻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

施, 其中包括贯彻安全规程, 同时也要严格执行有关设计、施

工、验收、定期检修、预防性试验等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程和

制度。

电气安全技术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, 不掌握电气知

识, 不了解电气设备, 就不可能理解规程, 也不可能认真执

行规程。电气工作人员的队伍必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, 作为

特殊工种, 必须预先培训, 合格后持证上岗, 并且还要不断

知识更新。组织落实要落实于电工, 也要落实于安全用电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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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和电气专业技术人员。

第二节 电气安全标准简介

目前在国际上权威性较高, 影响较大, 并被多数国家应

用的电气设备安全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
一、IEC的电气安全标准

国际电工委员会 ( IEC) 是专门从事电工和电子领域的国

际标准的制订组织, 它成立于 1906年, 已有 90余年历史。在

IEC 制订的各类标准中, 安全标准越来越受到重视, 已逐渐形

成完整的体系。

IEC 的安全标准包括: 术语、图示符号、标记、分级分类、

试验方法、安全技术要求、安全防护等。数量最多, 也是最

重要的是安全技术要求标准,尤其对应用广泛的日用电器、电

动工具及数据处理设备和办公机械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标

准, IEC都已比较完善地制订出来了。

应该指出的是, IEC 制订的电动工具的安全标准中, 虽然

也列有一些电气性能参数, 如输出功率、正常负载值等, 但

这些参数都是从确保电动工具使用安全的最低要求出发提出

来的, 目的是把操作者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。这

些性能参数不一定能保证该产品具有最好的使用性能。

IEC标准是国际技术交流和产品贸易中公认的标准。目

前世界上多数工业国家都在实行产品认证制度, 特别是对电

气设备, 不经指定单位进行安全检验, 是绝对禁止进入市场

的。许多欧洲国家把这一规定订为法律, 例如瑞士政府 1986

年 7月 28日公布, 1987年 1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的关于低压

电气产品实行强制认证的规定, 有高度燃烧性的产品 (如电

热枕头、熨衣机等) ; 在危险环境中长期使用的产品 (如瓦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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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、加油站及化学工业中使用的泵、电动机等) ; 电气医疗器

械等, 必须经瑞士电气检验局检验并获得认证标志后才能进

入市场销售。又如丹麦、瑞典、挪威也有明文规定, 电气设

备必须符合 IEC (或 CEE) 标准并取得认证标志才可在市场

上销售。

二、CEE 的电气安全标准

CEE (国际电气设备合格认证委员会) 是在 1926 年由欧

洲四个国家创立的设备问题委员会 ( IF K) 基础上发展起来

的, 于 1979年改为现名, 1983年正式并入 IEC。

CEE 的任务是制订电气设备, 特别是日用电器方面的安

全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, 并进行产品认证。CEE 制定安全标

准主要是把各成员国强制执行的国家安全标准, 逐渐协调统

图 1-1 CE E 认证标志

a ) 在证明书上使用 b) 在产品

上使用 , 作为国际安全标志

一起来变成 CEE 标准, 再

推广到全欧洲。CEE 标准

虽然对各国不是强制执行

的, 但由于它是各成员国

讨论通过的, 故在欧洲国

家的采用率是很高的, 尤

其是北欧三国、荷兰等,

英、法等国也尽可能地把

CEE 标准采用作为本国标准, 这样, CEE 标准在欧洲成为普

遍执行的标准。

CEE 的认证标志如图 1-1所示。

三、UL 标准

目前国际上电气设备的安全标准, 特别是在日用及类似

用途的电器领域和电动工具领域里的安全标准, 除 IEC (和

CEE) 标准外, 最有权威, 最有影响的就是 U L 标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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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L 标准是美国保险商实验所 ( U L) 制订并发布的标准。

U L 认证标志如图 1-2所示。

U L 标准的主要特点是:

1) U L 标准不限于研究电气设备的安全, 还研究与生命

财产安全有关的各种材料、器械和产品。

图 1-2 UL 认证标志

2) U L 标准含有丰富的保证安全

的经验数据, 该标准的 70%以上被美

国提升为国家标准, 冠以 AN SI/ U L 的

双重编号。

3) U L 标准的内容一般包括性能

要求、结构要求、制造和检定要求、参

数要求、标志要求、说明书要求等, 内容较充实, 规定较具

体。

4) 在具体技术要求上, U L 标准与 IEC 标准有较明显的

差异。如计量单位, U L 为英制, IEC为公制; U L 的电动工

具标准与 IEC 标准在泄漏电流、爬电距离、电气间隙、绝缘

厚度、绝缘性能、机械危险防护、温升及负载、耐久性试验

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, 这是值得注意的。

四、VDE 电气安全标准

德国 (原联邦德国) 电气工程师协会 ( VDE) 成立于 1893

年, 其宗旨就是制订电气安全标准。百余年来, VDE 在电气

安全标准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, 制订的电气安全标准, 统

称为 V DE 安全规程。

V DE 认证标志如图 1-3 所示。

VDE 安全规程包括日用电器、照明设备、电视及无线电

接收机、医疗电器、电线电缆、电机、变压器、互感器、高

低压电器、防爆设备、电工材料、电子元器件、强电设备的

6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图 1-3 VDE 认证标志

a ) 适用于电动器具和电气安装材料 b) 适用于绝缘

电线和电缆 c) 适用于消除了无线电干扰设备

d) 适用于电子产品

安装等内容。

五、我国的电气安全标准

我国在 1957 年加入了 IEC组织, 从 20世纪 80 年代初开

始, 我国有关部门与 U L 开展了日益密切的业务往来, 1978

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( ISO) , 引入了质量认证的概

念, 1982年由国家标准局出面组织, 机械与轻工等部门参加,

开始制订我国的家用电器安全标准。第一个家电安全国家标

准是 GB 3046—1982《交流电风扇和调速器的安全要求》, 这

是等同采用 IEC 标准制订的。该标准现已被新标准 GB

4706.27—1992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风扇和调速

器的特殊要求》所代替。

1983 年成立了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工分

会, 其任务之一是制订家用电器设备的安全标准。首先等同

采用 IEC335-1标准, 制订了我国国家标准 GB 4706.1—1984

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通用要求》, 该标准现已被新标

准 GB 4706.1—1998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

分: 通用要求》所代替。接着, 又参照 IEC335-2制订了 GB

4706系列有关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特殊安全要求, 并在实

施中逐渐充实和完善, 现已制订了 GB 4706.2—1996 (代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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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4706.2—1986)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熨斗的

特殊要求》～GB 4706.48—2000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

全 加湿器的特殊要求》等 45个标准。

1984 年 10 月, 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 ( 简称为

CCEE) 成立。1985年, 我国加入了国际电工产品安全认证组

织 ( IECEE) , 成为其管理委员会 (简称 MC) 的成员之一。

1987 年 10 月, 成立了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,

该委员会参照 IEC 及国外标准制定了我国家用电器标准体

系表。按该体系表要求, 应制订相应的有关安全的国家标准

和专业标准。

我国电动工具等同采用 IEC745 标准, 制订了一套手持

电动工具的国家标准, 即 GB 3883.1—1991 ( 代替 GB

3883.1—1983)《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: 一般要

求 (可供认证用)》和 GB 3883.2—1991 (代替 GB 3883.2—

1985)《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: 螺丝刀和冲击扳

手的专用要求 (可供认证用)》～GB 3883.18—1995《手持式

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:电动石材切割机的专用要求》等

17个标准。

其他行业近十几年来, 在制订和修订标准中, 也注意了

安全标准。例如 GB/ T 3805—1993 (代替 GB 3805—1983)

《特低电压 ( ELV ) 限值》; GB/ T 4064—1983《电气设备安全

设计导则》; GB 4208—1993 (代替 GB 4208—1984)《外壳防

护等级 ( IP 代码)》; GB/ T 4942.1—1985《电机外壳防护分

级》; GB/ T 4942.2—1993 (代替 GB 4942.2—1985)《低压电

器外壳防护等级》; GB 5959.1—1986《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

一部分: 通用要求》; GB 5959.2—1998 (代替 GB 5959.2—

1986)《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二部分: 对电弧炉设备的特殊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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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》; GB 6770—1986《电力机车司机室特殊安全规则》; GB

7450—1987《电子设备雷击保护导则》; GB 7000.1—1986

《灯具一般安全要求及试验》; GB 7001—1986《灯具外壳防护

等级分类》; GB 7588—1995 (代替 GB 7588—1987)《电梯制

造与安装安全规范》; GB 12158—1990《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

则》; GB 6829—1995 (代替 GB 6829—1986)《剩余电流动作

保护器的一般要求》; GB 12350—2000 (代替 GB 12350—

1990)《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》; GB 50150—1991《电气

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》; GB 13028—1991《隔

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 技术要求》; GB 50058—1992

《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》; GB/ T 13870.1—

1992《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第一部分: 常用部分》; GB

14711—1993《中小型旋转电机安全通用要求》; GB 50057—

1994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; GB/ T 16318—1996《旋转牵引

电机基本试验方法》等。

更多的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要求是包含在该电气设备的产

品技术条件中, 例如, 参照 IEC92 系列标准制订的我国船用

电器专业标准( CB1001、1004.1～3、1046～1047、1167、3016、

3046、3152～3153、3245～3246、3250等) , 内容就包括电气

保护及电气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等等,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我国虽然制订并发布了一些电气安全标准, 但从满足实

际使用需要上和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比较上, 还有较大差

距。例如, IEC 已有的许多电气安全标准, 我国尚未采用;

IEC335系列家用电器安全标准, 也只采用了一半多一些; 在

国际上具有很高权威并被各国公认的 U L 电气安全标准, 我

国则采用的更少。

特别重要的是, 我国至今仍无电气法, 有关电气法规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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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制订。对大量上市的电气设备也未实行强制安全认证, 因

而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大量充斥市场; 一些非专业人员随意拉

接电线和拆卸电气器具等造成人身伤亡的事故经常发生。为

此, 我们应该尽快制订电气安全法及相应的法规, 加快电气

安全标准的制订速度, 尽快实行电气设备安全性能的强制认

证制度, 所有供用电人员应该了解标准, 关心标准, 认真监

督和贯彻各项安全标准, 减少电气事故的发生。

第三节 电 气 事 故

一、电气触电事故

1. 触电事故的几种形式

( 1) 直接接触触电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, 人体误触及电

气设备带电导体, 就是直接接触触电。直接接触触电的特点

是: 人体的接触电压就是运行设备的工作电压, 人体触及带

电体造成的故障电流就是人体的触电电流。

图 1-4 中性点直接接

地单相触电

直接接触触电是伤害程度最为严重的一种触电形式。直

接接触触电分为单相触电和两相触电两种。

1) 单相触电 人体接

触电气设备的任何一相带

电导体所发生的触电, 称为

单相触电。对于中性点直接

接地的电网及中性点不接

地的低压电网都能发生单

相触电, 如图 1-4 和 1-5所

示。

2) 两相触电 人体同

时接触带电的任何两相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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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, 不论中性点是否接地, 人体受到的电压是线电压, 触电

后果往往很严重。两相触电一般比单相触电事故少一些, 如

图 1-6所示。

( 2) 间接接触触电 当电气设备的绝缘在运行中发生故

图 1-5 中性点不接

地单相触电

障而损坏时, 使电气设

备本来在正常工作状态

下不带电的外露金属部

件 (外壳、构架、护罩

等) 呈现危险的对地电

压, 当人体触及这些金

属部件时, 就构成间接

触电, 亦称为接触电压

触电。

在低压中性点直接

图 1-6 两相触电

接地的配电系统中, 电

气设备发生碰壳短路将

是一种危险的故障, 如

果该设备没有采取接地

保护, 一旦人体接触外

壳时, 加在人体上的接

触电压近似等于电源对

地电压, 这种触电的危

险程度相当于直接接触

触电, 完全有可能导致人身伤亡。

根据历年来触电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, 在低压配电系统

中触电伤亡事故, 主要是间接接触所引起的, 因此, 防止间

接触电事故是降低触电事故的重要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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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) 跨步电压触电 实际上也是属于间接触电形式, 当

两脚踏在为接地电流所确定的各种电位的地面上, 且其跨距

为 0.8m 时, 两脚间的电位差, 称为跨步电压, 由跨步电压造

成的触电称为跨步电压触电。

在图 1-7中, 跨步电压为

US= φ1 - φ2

式中 U S—— 傃跨步电压 ( V ) ;

φ1——人左脚所站处的电位 ( V ) ;

φ2——人右脚所站处的电位 ( V )。

接触电压则是指在接地电流回路上, 一人同时触及的两

点之间的电位差。接触电压通常以水平方向为 0.8m、垂直方

向 1.8m 计算。图 1-7 中的 UC 表示人接触到油断路器 QF 时

的接触电压, 等于油断路器 Q F 的电位φ3 和脚所站地方的电

位φ之差, 即

UC = φ3 - φ

接地电流是指由于绝缘损坏而发生的经故障点流入地中

的电流, 亦称故障接地电流。在图 1-7中, 接地电流经油断路

器 Q F 的外壳、接地导线、钢管接地体而散流入地中。

下列情况和部位可能发生跨步电压触电。

1) 带电导体特别是高压导体故障接地或接地装置流过

故障电流时, 流散电流在附近地面各点产生的电位差, 可造

成跨步电压触电。

2) 正常时有较大工作电流流过的接地装置附近, 流散电

流在地面各点产生的电位差可造成跨步电压触电。

3) 防雷装置遭受雷击、或高大设施、高大树木遭受雷击

时, 极大的流散电流在其接地装置或接地点附近地面产生的

电位差可造成跨步电压触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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